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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14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开展节后复工安全生产等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佛山市委办公室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市建设工程全面停工的紧急通知》（佛委办明电〔2018〕11号）文件要求，全市所有建设工程自2018年2月8日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部停工，进行全面的安全排查与整顿。

现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立即对全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和部分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粤建电发〔2018〕7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中交二航局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施工工地“2·7”隧道透水坍塌事故的通报》（佛安〔2018〕5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岁末年初安全生产综合督查情况通报的通知》（佛建管〔2018〕39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2018年春节节后房屋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177号）等有关文件要求，要求在建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切实做好节后复工安全生产等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五方责任主体单位组织对项目施工现场开展安全生产条件自查 ,经五方责任主体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人签字确认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后，方可向工程所属安全监督机构申请复工（详见附件1、附件2）。

二、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五方责任主体单位自查的重点是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管理,包括人员是否到位履职,是否建立风险隐患排查台账,是否对风险点、隐患点进行排查并整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是否满足相关规定等，并按照JGJ59-2011评分检查表进行全面自查自纠。

三、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均要完成“三个一”（即节后复工前进行一次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制定一套节后复工方案，完成一次复工前工地设备设施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工作目标。

四、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需按要求签订《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详见附件3），并将本企业在我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清单报表（详见附件4）作为附件，一式两份，一份自留，另一份提交至我局质安科（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南海区住建局602室，联系人：何国恩，电话：86232202）。

五、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在节后复工务必落实建筑工地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和工人工资分帐管理制度，切实做好劳务管理台帐（工人及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花名册、考勤表、工资发放表），在工人进场前企业必须与工人签定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明中确约定工人单日工资数额）。我局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节后对在建工地及工地现场作业人员进行随机抽查，对于劳务管理弄虚作假、代签、实名制考勤系统形同虚设、未落实工人工资分帐管理制度的工地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全区通报批评诚信扣分处理，对于未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分帐管理和实名制管理，未将劳务管理纳入监理日常检查的监理单位进行全区通报批评诚信扣分处理。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提交复工申请前将劳务管理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5）提交至我局建管科（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南海区住建局601室，联系人：李勇，电话：86231971）。

六、上述所有自查自纠的台帐（如五方责任主体同意复工有关资料、JGJ59-2011评分检查表自查自纠有关资料、“三个一”完成情况有关资料、劳务管理台帐等）及《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等资料均需留置项目部备查。

七、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及时对提出申请复工的工程项目进行全覆盖复查,认真检查并确认存在的安全隐患已排查整改，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复工标准，已按要求落实建筑工地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工人工资分帐管理制度和工人已签证用工合同的在建工程项目方可批准复工。

附件：1.在建工程节后复工情况自查表

      2.复工申请书

      3.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

4.南海区在建项目汇总表

5.劳务管理情况自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3月1日        
（联系人：李工、鞠工，联系电话：86339642、86237810）

抄送：佛山高新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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